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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

见》（中发[2015]12号），推动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十三五”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范围包括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县城（港澳台地区除外）及

建制镇。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是城镇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

设施，是人民安全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十二五”以来，在国务院

相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地加大资金投入，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垃圾收运体系日趋

完善，处理设施数量和能力快速增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显著

提高。截至 201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到 75.8

万吨/日，比 2010年增加 30.1万吨/日，完成处理设施建设投资 963

亿元，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21%，其中设市城市

94.10%，县城 79.0%，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无害化处理率

目标。

同时应看到，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仍在快速增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能力和水平仍相对不足，大部分建制镇的生活垃圾难以实现无害化

处理，垃圾回收利用率有待提高。为此，“十三五”期间应按照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继续加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建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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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水平，拓展服务范围，加快垃圾收运处理领域的市场化进

程，推进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最终实现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按照生态文明

建设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提升

运营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不

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奠定良好基础。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拓展范围。合理规划设施建设，在设市城市和县城

重点布局处理设施，推动联建共享。统筹建设城市、县城、建制镇

的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覆盖到建制

镇。

因地制宜，强化监管。针对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提前规划、科

学论证，选择先进适用技术，减少原生垃圾填埋量，加大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污染防治和改造升级力度，加强运营管理和监督，保障处

理设施持续安全、达标、稳定运行。

分类回收，促进利用。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因地制宜制定分类

办法，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分类投放、运输、回收、处理相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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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管理体系，促进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融

合，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创新驱动，多元协同。大力推行 PPP、特许经营和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各类经济实体积极参与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生活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

（三）主要目标

——到 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其他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新疆、西藏除外），县城（建成区）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新疆、西藏除外），建制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0%以上。全国城镇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能力 34万吨/日。

——到 2020年底，具备条件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

市（建成区）要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

距县城较近交通便利的建制镇要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全

覆盖。

——到 2020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占无

害化处理总能力的 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 60%以上。

——到 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垃圾得到

有效分类，30%的城镇餐厨垃圾经分类收运后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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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年底，建立较为完善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

系。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处理设施建设，减少原生垃圾填埋

1.建设任务。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尚不具备处理能力

的设市城市和县城要在 2017年前建成无害化处理设施。建制镇产

生的生活垃圾就近纳入县级或市级垃圾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原则上

建制镇不单独建设处理设施（距离县市较远的建制镇可视具体情况

另行考虑）。加快现有设施的改造升级，逐步缩小地区间生活垃圾

处理水平差距。

“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49万吨/日

（包含续建能力 15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 36万吨/日（包含续

建能力 12万吨/日），县城 13万吨/日（包含续建能力 3万吨/日）。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 50%，东部地

区达到 60%。

2.建设要求。严格按照相关建设、技术和环保标准建设，配备

完善的污染控制及监控设施。对不达标的设施，尽快开展技术改造

或关停。坚持资源化优先，因地制宜选择安全可靠、先进环保、省

地节能、经济适用的处理技术，不鼓励建设处理规模小于 300吨/

日的焚烧设施和库容小于 50万立方米的填埋设施；在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可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理等技术的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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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

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大幅减少原生垃圾填埋量，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省会城市（建成区）要努力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垃圾

填埋场主要作为填埋焚烧残渣和应急使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

可通过区域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焚烧处理设施。

卫生填埋处理技术作为生活垃圾的最终处置方式，是每个地区

必须具备的保障手段，原则上各市、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剩余库容应

能够满足该地区 10年以上的垃圾焚烧残渣及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要

求。

渗滤液处理设施要与垃圾处理设施同步建设，条件具备时，可

考虑与当地污水处理厂联合建设。

（二）完善收转运体系，推动建立回收新模式

1.建设任务。城市建成区应实现生活垃圾全收集，建制镇应建

立完善的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要通过以

城带乡等多种渠道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收集覆盖面，加大收集力

度。

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转

运体系。结合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积极构建“互联网+资源回收”

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通道，整合回

收队伍和设施，实现“两网融合”，提高废弃物回收效率和水平，促

进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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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增收转运体系能力 46万吨/日，其中设

市城市 22万吨/日，县城 8万吨/日，建制镇 16万吨/日。

2.建设要求。统筹布局生活垃圾转运站，淘汰敞开式收转运设

施，减少和避免生活垃圾收转运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大中型城市要

在“十三五”期间全部实现密闭化收转运；在城市建成区推广生活垃

圾压缩式收转运方式，加强压缩式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并推

广全密闭压缩式收运。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按标准建设与处理处置设施相配套的大

中型垃圾转运站，按照转运量与运输距离合理配置收转运车辆，鼓

励区域内车辆统筹，可考虑采用第三方外包方式运输。建制镇要根

据地区人口、垃圾产生情况以及收集频次合理配备垃圾收运设施。

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探索路线优化、成本合理、高效环保的

收转运新模式。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应配备满足分类品种需求、

密封性好、标识明显、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有效保障城市生

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运输。

（三）加大存量治理力度

1.建设任务。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不

达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及服役期满的填埋场进行存量治理，使其

达到标准规范要求。

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要在环境评估的基础上，优先开

展水源地、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治理工作；对于渗滤液处理不

达标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要尽快新建或改造渗滤液处理设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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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要在两年内完成配套建设，对具有填埋气体收

集利用价值的填埋场，开展填埋气体收集利用及再处理工作；对服

役期满的填埋处理设施，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规范封场，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雨水渗入，改善场区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十三五”期间，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 845个。

2.建设要求。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的治理，应结合其规模、

设施状况、场址地质构造、周边环境条件、修复后用途等，因地制

宜对堆体整形、填埋气收集与处理、封场覆盖、地表水控制、渗滤

液收集处理和其他附属工程等制定明确的治理方案。不达标处理设

施的升级改造和服役期满的垃圾填埋场封场过程中，应设置有效的

渗滤液收集导排设施，并对填埋气及时收集利用，减少甲烷等温室

气体排放。

（四）推进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理

1.建设任务。继续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

建设，根据各地餐厨垃圾产生量及分布等因素，统筹安排、科学布

局，鼓励使用餐厨垃圾生产油脂、沼气、有机肥、土壤改良剂、饲

料添加剂等。鼓励餐厨垃圾与其他有机可降解垃圾联合处理。力争

到“十三五”末形成 4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各省（区、市）基本建立

餐厨废弃物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

2.建设要求。根据当地餐厨垃圾的产生规模、组分和理化性质，

科学选择成熟可靠的处理工艺路线和技术设备，可选择肥料化、饲

料化（饲料添加剂）、能源化等工艺路线，工艺选择须符合《餐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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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技术规范》等要求。建立台账登记制度，提高餐厨垃圾集

中收集率和收运体系覆盖率。按规定及时收运餐厨垃圾，防止餐厨

垃圾收运过程产生环境污染。强化产品应用管控，加强对餐厨垃圾

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流向监控，严格规范餐厨垃圾肥

料化和饲料化产品的销售、使用。

（五）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1.建设任务。大力推动垃圾分类，结合各地实际，合理划定垃

圾分类范畴、品种、要求、方法、收运方式，统一规划、分类施策，

形成统一完整、协同高效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

端处置的全过程管理系统。科学设定垃圾分类标准，鼓励对厨余等

易腐垃圾进行单独分类；在区域内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

收功能的交投点和“两网协同”的物流体系，建立分类回收与废旧物

资回收相结合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加快建立与垃圾分类衔接的终端

处理设施。

2.建设要求。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要结合现有终端处理设施，

确定切实可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方法，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

则大力推进。垃圾分类要与收集运输、回收利用、处理处置衔接匹

配。餐厨等易腐垃圾由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建立登记制度。整合生

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将有价值可利用“垃圾”作为

资源回收利用，达到生活垃圾减量、再生资源增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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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1.建设任务。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已有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

统和市政公用设施监管系统，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

排放监管体系。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应落实日常监管与定期监

督性监测制度，以生活垃圾焚烧厂为重点，加快建立生活垃圾焚烧

厂运营月报制度、年报制度，并按要求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对不能

在线监控的污染物如二噁英等，监控频次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范。

2.建设要求。加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信

息统计。重点对焚烧厂主要设施运行状况等进行实时监控，加强对

焚烧设施烟气排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填埋气体排放和渗漏情况

的监测以及填埋场监测井的管理和维护。

三、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

约 1924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 1360亿元，收运转

运体系建设投资 227亿元，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 136元，存量整

治工程投资 77亿元，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 86亿元，监管体系建

设投资 38亿元。

（二）资金筹措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以地方投入为主。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确保完成规划

确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同时，积极引导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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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国家将根据规划任务和建设重点，继续对设施

建设予以适当支持，对采用焚烧等资源化处理技术的设施将加大支

持力度。对尚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垃圾处理设施，要进行政策扶

持、投资引导、适度补贴，保障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法规标准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建

立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统计指标体系。研究提出垃圾焚烧项目风险防

控指南，做好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工作。研究制定餐厨垃圾资源化

管理办法和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制定垃圾分类目录和细

则，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转运、回收利用、设施建设、规范作业、

工程验收、污染防治等相关标准和规范。探索建立环境服务采购体

系，明确政府采购垃圾处理服务的内容和产业引导政策。加快出台

企业提供环境服务的考核机制。

（二）加大政策支持

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合理收

费标准，有条件地区的收费标准应覆盖垃圾收集、清运及处理处置

成本。积极探索计量化、差别化收费方式。落实对垃圾处理相关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的经费保障，征收的

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部专项用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正常运

营，在征收的处理费无法满足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费用时，地方政府

要积极采取措施适当补偿，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各地要对生活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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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设施建设的规模、布局和用地进行统筹安排，并纳入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三）建立多元机制

加快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社会化运作，建立多元化投入

机制。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城镇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体制，

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资机制。积

极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合作，培育和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的垃圾

处理企业，健全以特许经营为核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应用。

（四）加强技术支撑

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纳入国家相关科技支撑计划，加强对垃圾

资源化利用、分类处理、清洁焚烧、二噁英控制等关键性技术和标

准的研究。加快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针对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与

设备研发及关键装备产业化示范工程。加快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

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互联网+回收”等新模式，提高垃圾

收运处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围绕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

运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建设和培养。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加强

岗前和岗中职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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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宣传引导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搭建多层次多方位的信息渠

道，大力宣传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及时全

面客观报道有关信息，形成有利于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舆

论氛围。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

提高垃圾分类社会影响力和知晓率。将生活垃圾处理知识纳入中、

小学教材和课外读物，通过制作宣传公益广告片、宣传册等方式，

多渠道多形式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全民树立“垃圾减量从

我做起、垃圾管理人人有责”的观念。

（六）强化监督管理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提高地方政府

领导责任意识，强化垃圾处理设施环保执法监管，建立随机抽查工

作机制，对故意编造、篡改排污数据的违法企业，依法加大处罚力

度。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推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信息公

开，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主要污染物名称和排

放浓度。运营单位要制定应急预案，有效应对设施故障、事故、进

场垃圾量剧增等突发事件。对垃圾渗滤液、焚烧烟气等监测不达标

的项目，必须及时关停整顿。加强公众监督，完善公众参与和政府

决策机制，健全居民诉求表达机制。

五、规划组织实施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

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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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本地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对所属城市

人民政府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加强监督指导。要将《规划》执行

情况作为市、县级人民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重

要内容。重点流域有关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与《“十三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规划》衔接。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发展改革

委继续安排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设施建设，有关部门要共同研究制定有利于《规划》执行的相关政

策和措施，全力支持和推进《规划》实施，切实抓好各项工作。

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评

估和监督检查，推动规划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14

附表 1

“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指标实现情况

序号 主要指标 2015年
“十二五”
规划目标

目标

完成情况
备注

1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省

会城市（ 36
城市）

地方上报数据

不完整，无法

统计

100
地方上报数据不完整，需

核实

设市城市 94.10 90 4.10

根据2015年城乡建设统计

年报数据计算

县城 79.04 70 9.04

2

无害

化处

理能

力

（吨/
日）

无害化处理

能力
758323 871491 -113168

其中：焚烧

处理能力
235224 307155 -71931

焚烧

处理

所占

比例

（%）

焚烧比例 28.6 35.0 -6.4

东部地区焚

烧比例
45.5 48.0 -2.5

3
收转

运体

系

新增运输能

力（吨/日）

381815.3 457401.0
-75585.8

根据地方上报数据统计，

数据不完整，需核实新增转运能

力（吨/日）

332882.5 456659.0
-123776.6

4
县县具备垃圾无害化

处理能力

全国尚有 67
个设市城市

和 425个县城

未建成无害

化处理设施。

全国尚有 67
个设市城市和

425个县城未

建成无害化处

理设施。

是

全国尚有67个设市城市和

425个县城未建成无害化

处理设施。

5
新增餐厨垃圾处理能

力（吨/日）
13102 30215 -17113

根据地方上报数据统计，

数据不完整，需核实
6 存量治理（座） 993 1882

7 完成投资 1039 2636 -1597

根据城乡统计年鉴数据和

2015年城乡建设统计年报

数据计算，需与环保处核

实是否采纳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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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模

单位：吨/日

序号 地区
2014年处理

能力

“十三五”新增能力
“十三五”拟封

场处理能力

2020年处

理能力
“十三五”续建

处理能力

“十三五”新建

处理能力

全国 701586 145473 341451 147585 1040925

1 北京 21371 9400 10950 10000 31721

2 天津 9900 800 7700 3150 15250

3 河北 32251 3310 11300 6410 40451

4 山西 18422 470 8940 5253 22579

5 内蒙古 18469 2272 6900 0 27641

6 辽宁 21105 1105 14000 4580 31630

7 大连 4310 2500 300 848 6262

8 吉林 12389 0 10000 0 22389

9 黑龙江 12301 8881 8563 6949 22796

10 上海 20530 5000 11000 10300 26230

11 江苏 59784 0 21757 6958 74583

12 浙江 47381 7155 14808 11253 58091

13 宁波 9473 2700 4200 912 15461

14 安徽 21727 7595 5720 3630 31412

15 福建 20821 6700 4510 670 31361

16 厦门 4400 0 5200 2200 7400

17 江西 13046 6028 11096 5925 24245

18 山东 37352 5315 22000 20000 44667

19 青岛 7840 2700 6280 4740 12080

20 河南 35949 3561 19400 3958 54952

21 湖北 27939 7387 12817 4710 4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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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14年处理

能力

“十三五”新增能力
“十三五”拟封

场处理能力

2020年处

理能力
“十三五”续建

处理能力

“十三五”新建

处理能力

22 湖南 36050 600 16000 0 52650

23 广东 55971 22620 17450 0 96041

24 深圳 13625 0 10300 0 23925

25 广西 13231 4670 7297 3269 21930

26 海南 4828 445 3845 2688 6430

27 重庆 11949 6921 11090 2646 27314

28 四川 31253 6692 19080 5460 51565

29 贵州 11588 9845 2450 3870 20013

30 云南 16455 0 7520 5388 18587

31 西藏 0 225 1189 0 1414

32 陕西 24173 2295 6000 2558 29910

33 甘肃 7903 3791 6867 3000 15561

34 青海 3310 0 2600 301 5609

35 宁夏 3172 1274 2735 2000 5181

36 新疆 11318 3216 6607 3959 17182

37 黑龙江农

垦
0 0 1120 0 1120

38 新疆兵团 0 0 1860 0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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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技术情况

序

号
地区

2014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埋 焚烧

其

它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

埋
焚烧 其它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全国 481696 200601 19289 69 29 3 492482 520408 28034 48 50 4

1 北京 12121 5200 4050 57 24 19 7021 19350 5350 22 61 25
2 天津 5300 4300 300 54 43 3 4150 10500 600 27 69 6
3 河北 24297 6500 1454 75 20 5 25147 13850 1454 62 34 5
4 山西 14282 4080 60 78 22 0 12439 10080 60 55 45 0
5 内蒙古 16874 1200 395 91 6 2 20146 7100 395 73 26 2
6 辽宁 20303 0 802 96 0 4 20828 10000 802 66 32 4
7 大连 2530 1780 0 59 41 0 1982 4280 0 32 68 0
8 吉林 8863 3450 76 72 28 1 13863 8450 76 62 38 1
9 黑龙江 9351 1000 1950 76 8 16 12176 8000 2620 53 35 21
10 上海 11230 8300 1000 55 40 5 5930 19300 1000 23 74 5
11 江苏 23667 34167 1950 40 57 3 18466 54167 1950 29 73 3
12 浙江 18822 28194 365 40 60 1 13032 44694 365 22 77 1
13 宁波 3323 6065 85 35 64 1 5311 10065 85 34 65 1
14 安徽 16477 4950 300 76 23 1 14012 17100 300 45 54 1
15 福建 8021 12800 0 39 61 0 8861 22500 0 28 72 0
16 厦门 2200 1700 500 50 39 11 2200 4700 500 30 6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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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2014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埋 焚烧

其

它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

埋
焚烧 其它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17 江西 13046 0 0 100 0 0 14130 9785 330 58 40 3
18 山东 22542 13800 1010 60 37 3 10132 33300 1235 26 75 3
19 青岛 5740 1500 600 73 19 8 2980 8500 600 25 70 8
20 河南 31999 3950 0 89 11 0 33552 21400 0 61 39 0
21 湖北 16989 10950 0 61 39 0 23093 19890 450 53 46 2
22 湖南 32410 2050 1590 90 6 4 35210 15850 1590 67 30 4
23 广东 38101 15810 2060 68 28 4 47531 46450 2060 52 48 4
24 深圳 6200 7425 0 46 54 0 6200 17725 0 26 74 0
25 广西 12471 760 0 94 6 0 15735 6195 0 72 28 0
26 海南 3078 1650 100 64 34 2 1380 4950 100 21 77 2
27 重庆 8349 3600 0 70 30 0 9214 17800 300 34 65 3
28 四川 23094 8030 129 74 26 0 27706 23730 129 54 46 0
29 贵州 11168 420 0 96 4 0 10493 5620 3900 52 28 34
30 云南 9895 6360 200 60 39 1 8447 9940 200 45 53 1
31 西藏 0 0 0 1414 0 0 100 0 0
32 陕西 23944 0 229 99 0 1 23481 6000 429 79 20 1
33 甘肃 7819 0 84 99 0 1 9130 6047 384 59 39 2
34 青海 3310 0 0 100 0 0 5209 400 0 93 7 0
35 宁夏 3172 0 0 100 0 0 3581 1600 0 69 31 0
36 新疆 10708 610 0 95 5 0 15792 620 770 92 4 4
37 黑龙江 0 0 0 650 470 0 58 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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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2014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埋 焚烧

其

它

填埋 焚烧 其它 填

埋
焚烧 其它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吨/日
农垦

38 新疆兵

团
0 0 0 1860 0 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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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十三五”新增收转运设施和存量治理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模

序号 地区
收转运能力 存量治理

餐厨垃圾

处理设施能力

吨/日 座 吨/日
全国 454632 845 27315

1 北京 9776 7 1830

2 天津 11058 2 1100

3 河北 18404 25 1640

4 山西 7486 7 600

5 内蒙古 10224 19 500

6 辽宁 5736 17 720

7 大连 7804 5 825

8 吉林 5462 21 500

9 黑龙江 11092 33 500

10 上海 8632 2 1300

11 江苏 28277 0 0

12 浙江 10769 7 2347

13 宁波 10223 1 800

14 安徽 17923 79 600

15 福建 10389 0 800

16 厦门 5588 0 200

17 江西 16185 102 800

18 山东 27800 34 900

19 青岛 9600 4 400

20 河南 25590 55 1600

21 湖北 17992 56 1000

22 湖南 21407 5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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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收转运能力 存量治理

餐厨垃圾

处理设施能力

吨/日 座 吨/日
23 广东 28093 39 0

24 深圳 12763 0 0

25 广西 12096 22 500

26 海南 2079 58 200

27 重庆 13414 8 1500

28 四川 26959 39 1100

29 贵州 13594 0 550

30 云南 9445 36 800

31 西藏 552 0 103

32 陕西 8547 20 500

33 甘肃 7020 51 300

34 青海 14743 11 50

35 宁夏 1745 22 350

36 新疆 1479 13 400

37 黑龙江农

垦
1808 0 0

38 新疆兵团 287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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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十三五”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

单位：亿元

序号 地区 新建处理设施 转运设施 餐厨处理设施 存量治理 分类设施 监管体系 总投资

全国 1359.7 227.3 135.7 76.6 86 38 1923.3
1 北京 59.1 4.9 11.0 2.1 5 1 83.1
2 天津 32.5 5.5 6.6 未上报 5 1 50.6
3 河北 42.6 9.2 4.9 4.0 2 1 66.7
4 山西 35.8 3.7 3.6 未上报 2 1 49.1
5 内蒙古 23.6 5.1 3.0 3.5 2 1 41.2
6 辽宁 55.6 2.9 3.9 3.7 2 1 72.0
7 大连 0.9 3.9 2.9 0.1 2 1 13.8
8 吉林 27.2 2.7 3.0 5.1 2 1 44.0
9 黑龙江 34.9 5.5 3.0 2.4 2 1 51.9
10 上海 37.5 4.3 3.9 0.4 5 1 52.1
11 江苏 62.6 14.1 未上报 未上报 2 1 82.7
12 浙江 56.5 5.4 12.4 0.7 2 1 80.9
13 宁波 12.8 5.1 4.7 0.2 2 1 28.8
14 安徽 23.9 9.0 3.6 5.8 2 1 48.2
15 福建 18.9 5.2 4.8 未上报 2 1 34.9
16 厦门 21.8 2.8 1.2 未上报 2 1 31.8
17 江西 45.7 8.1 3.6 2.7 2 1 66.1
18 山东 104.3 13.9 5.4 4.9 2 1 134.5
19 青岛 32.4 4.8 1.2 0.9 2 1 45.3
20 河南 89.1 12.8 9.6 8.2 2 1 125.7
21 湖北 48.2 9.0 4.9 未上报 2 1 68.1
22 湖南 70.5 10.7 6.0 未上报 2 1 93.2
23 广东 80.3 14.0 未上报 未上报 2 1 100.3
24 深圳 41.2 6.4 未上报 未上报 2 1 53.6
25 广西 27.2 6.0 3.0 3.5 2 1 45.8
26 海南 18.3 1.0 1.2 未上报 2 1 26.5
27 重庆 49.3 6.7 8.4 2.7 5 1 73.1
28 四川 75.2 13.5 5.6 4.6 2 1 104.9
29 贵州 10.7 6.8 2.8 未上报 2 1 26.3
30 云南 25.9 4.7 2.4 5.1 2 1 44.1
31 西藏 1.9 0.3 0.6 未上报 2 1 8.8
32 陕西 25.5 4.3 2.4 1.2 2 1 39.4
33 甘肃 24.4 3.5 1.5 7.5 2 1 42.9
34 青海 6.4 7.4 0.3 2.0 2 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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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新建处理设施 转运设施 餐厨处理设施 存量治理 分类设施 监管体系 总投资

35 宁夏 9.1 0.9 2.1 3.4 2 1 21.5
36 新疆 17.6 0.7 2.4 1.7 2 1 28.4
37 黑龙江农垦 4.8 0.9 未上报 未上报 1 1 11.7
38 新疆兵团 5.6 1.4 未上报 未上报 1 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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